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７３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五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本公司”或“公司”）六届五十七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十一名，实际参会董事十名，公司董事王明先生因公务未出

席此次董事会。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份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１

、以

１０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葫芦岛首开宏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议案》

葫芦岛宏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贰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张德民；公司类型：有

限责任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其股权结构为：股份公司占

７０％

股份；葫芦岛打渔山园区人和投资

有限公司占

３０％

股份。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００

号”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葫芦岛宏泰资产和负债评估汇总结果为： 评估前账面资产总额为

３５

，

６７６．８６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１５

，

８０７．７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９

，

８６９．１１

万元；评估后资产总额为

５０

，

９１７．５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５

，

８０７．７５

万元，净

资产为

３５

，

１０９．８０

万元，净资产增值率为

７６．７１％

。本次拟收购的葫芦岛宏泰

３０％

股权价值为

１０５３２．９４

万元。

此次股权收购价格，经双方协商，以不高于

１０５３２．９４

万元进行收购。本次资产评估结果已获得北京市国资委

核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收购资产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７４

号）。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７４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公司受让葫芦岛打渔山园区人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和投资”）持有的葫芦岛首开宏泰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葫芦岛宏泰”）

３０％

的股份。

２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３

、通过此次股权收购，加上本公司已经持有的葫芦岛宏泰

７０％

的股份，本公司合计持有葫芦岛宏泰

１００％

的股份。

一、交易概述

（一）、收购资产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各方当事人名称：本次交易的收购方为本公司，出让方为人和投资。

２

、交易标的：人和投资所持有的葫芦岛宏泰

３０％

的股份。

３

、交易事项：此项交易为股权收购，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持有葫芦岛宏泰

１００％

的股份。

４

、购买股权价格：不高于人民币

１０

，

５３２．９４

万元。

５

、此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资产收购已经公司六届五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根据本公司公司

章程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本次交易需经北京市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１

、此次交易对方基本情况如下：

人和投资：公司所在地：葫芦岛经济开发区打渔山园区水厂办公楼，法定代表人：丁敏，注册资本：人民

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主营业务：建筑行业、基础设施投资管理、房地产行业投资管

理等。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葫芦岛宏泰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注册成立。公司所在地：葫芦岛市连山区打渔山园区水厂办公楼一楼；法定

代表人：张德民；注册资本：贰亿元人民币；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其股权结构

为：本公司占

７０％

股份；人和投资占

３０％

股份。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００

号”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葫芦岛宏泰资产和负债评估汇总结果为： 评估前账面资产总额为

３５

，

６７６．８６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１５

，

８０７．７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９

，

８６９．１１

万元；评估后资产总额为

５０

，

９１７．５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５

，

８０７．７５

万元，净

资产为

３５

，

１０９．８０

万元，净资产增值率为

７６．７１％

。本次拟收购的葫芦岛宏泰

３０％

股权价值为

１０５３２．９４

万元。

此次股权收购价格，经双方协商，以不高于

１０５３２．９４

万元进行收购。

本次资产评估结果已获得北京市国资委核准，核准文件编号：京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２３４

号。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会对我公司资金状况产生压力。通过此次股权收购，公司将进一步提高对葫芦岛宏泰的持

股比例，有利于公司从该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五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２．

本公司拟收购葫芦岛宏泰

３０％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

葫芦岛首开宏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００

号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或我公司）接受贵单位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成本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葫芦岛首开宏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首开宏泰”或被评估企业）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所表现的股东全

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发表评估结论专业意见如下：

于评估基准日，委估股东全部权益在持续经营前提下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３５

，

１０９．８０

万元，较审计后

账面净资产增值

１５

，

２４０．６９

万元，增值率为

７６．７１％

。评估结论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３５

，

６４６．７５ ５０

，

８８８．３８ １５

，

２４１．６３ ４２．７６

非流动资产

２ ３０．１１ ２９．１７ －０．９４ －３．１１

其中： 长期股权投资

３

投资性房地产

４

固定资产

５ ３０．１１ ２９．１７ －０．９４ －３．１１

在建工程

６

无形资产

７

其中：土地使用权

８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９

资产总计

１０ ３５

，

６７６．８６ ５０

，

９１７．５５ １５

，

２４０．６９ ４２．７２

流动负债

１１ １５

，

８０７．７５ １５

，

８０７．７５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１２

负债总计

１３ １５

，

８０７．７５ １５

，

８０７．７５ ０．００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１４ １９

，

８６９．１１ ３５

，

１０９．８０ １５

，

２４０．６９ ７６．７１

本评估报告结论的使用有效期原则上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如果资产状况、市场状况与评估基准日

相关状况相比发生重大变化，委托方应当委托评估机构执行评估更新业务或重新评估。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为本评估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以及报送有关资产评估主管机关审查使用。

委托方应按本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使用， 任何不正确或不恰当地使用本评估报告所造成的不便或损

失，将由评估报告使用者自行承担责任。下列行为，但不仅限于此，均被认为是没有正确地使用本评估报

告：

１．

将本评估报告用于其他目的经济行为；

２．

除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外，未经中同华书面同意将本评估报告或其中部分内容公开发布、用于任何报

价或其他文件中。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结论，应认真阅读资

产评估报告正文并特别关注本报告特别事项说明部分。

资产评估机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季珉

注册资产评估师：吕艳冬

注册资产评估师：赵玉玲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南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９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的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三）下午

２

：

３０

召开地点：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

召集人：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董事长万建军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２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４０

人， 代表股份

１７４３０７５１１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５４

，

８７６

万股的

３１．７６％

。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各项议案逐一进行了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一：《关于放弃对控股子公司淮安南风盐化工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权利的议案》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９５６２０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８８．６８％

；

反对

３６６２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９８％

；

弃权

１１２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３４％

。

关联股东万建军、朱安乐先生依法回避表决。

２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本溪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风日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７０５４００１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７．８４％

；

反对

３６８７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２．１１％

；

弃权

８０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５％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放弃对控股子公司淮安南风盐化工有

限公司增资扩股权利的公告》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本溪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风日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郑国玉、尉海滨

３

、结论性意见：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认为，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关于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南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０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２１％

２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股份将

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３．５

股对价股份。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召开的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山西运城盐化局

持有南风化工的原非流通股股

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

前项承诺期满后，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

股股份，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南风

化工股份总数的

５％

， 在

２４

个月

内不超过南风化工股份总数的

１０％

。

持有南风化工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获

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１２

个月内没

有上市交易或转让；在前项承诺期满

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在

１２

个月内累计

出售

２７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南风化工股份

总数的

４．９４％

， 没有超过南风化工股

份总数的

５％

，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南风化

工股份总数的

１０％

。

２

山西运城盐化局

鉴于股改时，南风化工非流通股

股东浙江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所持股份中

１００

万股被质押，

无法执行对价安排，盐化局同意

对该

１００

万股股份应安排的对价

由盐化局先行代为垫付， 该

１００

万股份在上市流通前，应当向盐

化局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者

取得盐化局同意。

盐化局按照股改时的承诺，为升华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代为垫付了

１００

万股

应安排的对价

２９６０６０

股，

２００７

年南风

化工实施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的方案，该质押

股数量变更为

１２０

万股，代垫股数量变

更为

３５５２７２

股。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５

日，“山西

运城盐化局”名称变更为“中盐运城盐

化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中盐运

城盐化集团有限公司与升华集团签订

垫付偿还协议，升华集团归还代垫的

３５５２７２

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通过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了偿还过户手续。

３

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持有南风化工的原非流通股股

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持有南风化工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获

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１２

个月内没

有上市交易或转让。

上表中承诺内容包括原非流通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出的承诺及所有的追加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２１％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１

中盐运城盐化集

团有限公司

３５５

，

２７２ ３５５

，

２７２ ３０％ ０．０６％ ０．０６％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浙江省发展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８４４

，

７２８ ８４４

，

７２８ ７０％ ０．１５％ ０．１５％ ０

合 计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２１％ ０．２１％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备注：

中盐运城盐化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中有

４０００

万股无限售条件股份处于质押状态。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２４１

，

０６７ ０．２２％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１

，

０６７ ０．０１％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５５

，

２７２ ０．０６％ ３５５

，

２７２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８４４

，

７２８ ０．１５％ ８４４

，

７２８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４１

，

０６７ ０．０１％ ０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

，

２４１

，

０６７ ０．２２％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１

，

０６７ ０．０１％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５４７

，

５１８

，

９３３ ９９．７８％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８

，

７１８

，

９３３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４７

，

５１８

，

９３３ ９９．７８％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８

，

７１８

，

９３３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５４７

，

５１８

，

９３３ ９９．７８％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８

，

７１８

，

９３３ ９９．９９％

三、股份总数

５４８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８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

股份情况

备注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１

中盐运城盐化集

团有限公司

１４３

，

４３４

，

３３０ ３１．３６５ １６７

，

５４８

，

１９６ ３０．５３２ ３５５

，

２７２ ０．０６

垫付

偿还

２

浙江资产发展经

营有限公司

１

，

２２５

，

２６０ ０．２７ ２２５

，

２６０ ０．４１ ８４４

，

７２８ ０．１５

合计

１４４

，

６５９

，

５９０ ３１．６３５ ３０．９４２ ０．２１

说明：

（

１

）股份数量变化沿革

山西运城盐化局股改实施日持本公司

１４３

，

４３４

，

３３０

股，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４

日，公司实施了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的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转股后，山西运城盐化局股份增至

１７２

，

１２１

，

１９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３６５％

，

２００７

年出售

２７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出售

４

，

４０５

，

７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５

日， 经山西省运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山

西运城盐化局名称变更为中盐运城盐化集团有限公司，该股份持有人由山西运城盐化局变更为中盐运城盐

化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升华集团偿还中盐运城盐化局股改时代为垫付的

３５５

，

２７２

股，截止目前，中盐

运城盐化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股份

１４０

，

９７０

，

７６８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５．６９％

。

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华集团）股改实施日持本公司

１２０

万股，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４

日，公司实施

了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转股后，升华集团股份增至

１３２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４％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经浙江省德清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升华集团与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升华集团

持有的

８４４

，

７２８

股南风化工股份为浙江发展资产经营公司所有， 并通过中国证券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

（

２

）垫付偿还

２００６

年股改时，升华集团持有的南风化工

１００

万股股份由于被质押，无法执行对价安排，由山西运城盐

化局代为垫付对价股

２９６

，

０６０

股， 山西运城盐化局承诺升华集团偿还代垫股份后其所持有的股份可以上市

流通。

２００７

年南风化工实施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代垫股数变更为

３５５

，

２７２

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中盐运城盐化集团有限公司与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签订垫付偿还协议， 升华集团偿还中

盐运城盐化集团有限公司代垫的

３５５

，

２７２

股，并办理了代垫股份偿还过户手续。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５ ４７

，

８１３

，

６６０ １０．４６％

２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２ ３３

，

４５１

，

２１２ ６．０９％

３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

１ １１７

，

２４５

，

１９６ ２１．３６％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南风化工限售股份持有人均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作出的各项

承诺。南风化工本次部分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机构同意南风化工本次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如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计划未来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

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

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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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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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以现场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24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届董事会共有董事

9

名，

4

名董事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并表决，独立董事琚存旭、崔也光因工作关系不能出席

会议均委托独立董事陈金占出席会议并代为表决，董事丁服千、杨松宇因工作关系不能出席会议均委托董

事刘华出席会议并代为表决， 董事毛远洪因工作关系不能出席会议委托董事徐柏福出席会议并代为表决。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控制的子公司茂名实华东油化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1

票。

茂名实华东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油公司）系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茂名实华东成化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东油公司注册资本为

14950

万元，实收资本为

14950

万元，其中东成公司出资

11950

万元，占东油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79.93%

，公司出资

3000

万元，占东油公司注

册资本总额的

20.07%

。公司为东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为推进东油公司在建项目建设， 整合资源和有效激励管理层， 公司同意东成公司将其持有东油公司

41%

的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6129.5

万元）予以转让，其中，东成公司将持有东油公司

35.5%

的股权（对应的出

资额为

5307.25

万元）转让给茂名市新天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源公司），东成公司将持有东油公司

1.5%

的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224.25

万元）转让给公司董事、总经理孙晶磊，东成公司将持有东油公司

1%

的

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149.5

万元）转让给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宋虎堂，东成公司将持有东油公司

1%

的股权（对

应的出资额为

149.5

万元）转让给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余智谋，东成公司将持有东油公司

1%

的股权（对应

的出资额为

149.5

万元）转让给公司副总经理张平安，东成公司将持有东油公司

1%

的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149.5

万）转元让给公司副总经理曹光明。

依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茂名实华东油化工有限公司股东拟股权转让评估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国融兴华评报字

[2011]

第

453

号）（为本议案附件一）和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茂名实华东油化工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计

[2011]3141

号）（为本议案附件二），本次股权转让每份出

资额的转让价款为壹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东油公司注册资本为

14950

万元， 实收资本为

14950

万元， 其中东成公司出资

5820.5

万元，占东油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38.93%

，公司出资

3000

万元，占东油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20.07%

，

新天源公司出资

5307.25

万元，占东油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35.5%

，孙晶磊出资

224.25

万元，占东油公司注册

资本总额的

1.5%

，宋虎堂出资

149.5

万元，占东油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1%

，余智谋出资

149.5

万元，占东油公

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1%

，张平安出资

149.5

万元，占东油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1%

，曹光明

149.5

万元，占东油公

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1%

。公司为东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鉴于孙晶磊、宋虎堂、余智谋、张平安和曹光明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本议案涉及的相关股权转让之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孙晶磊在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股东大会批准本议案，视为批准东成公司拟与新天源公司、孙晶磊、宋虎堂、余智谋、张平安和曹光明签

署的《茂名实华东油化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和《茂名实华东油化工有限公司章程（

2011

年

12

月第二次

修订）》。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本议案尚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将另行公告。

二、《关于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行申请人民币

2

亿元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

9

票，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包括公司控制的子公司，下同）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行（以下简称茂名农行）申请

人民币

2

亿元授信额度，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易融资贷款、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业务。担保方式为信用。

为了加强双方的合作，保证茂名农行的合法权益，公司向茂名农行承诺，在未就茂名农行发放的信用贷

款履行完毕还本付息义务之前，公司不将其资产（包括权益）向其他金融机构设定担保（包括但不限于抵押、

质押），否则，公司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以上授信额度并不等同于公司的融资额度，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公司与茂名农行实际发生

的融资金额为准。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孙晶磊按照公司的实际业务需要与茂名农行签署相关合同、协议

或其他契约性法律文件，以实施本议案项下内容。

三、《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价格调整的议案》。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2

票。

本议案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事前书面认可，同意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董事会

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徐柏福、毛远洪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须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在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茂名石化

应回避表决。

内容详见同日公告：《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价格调整的公告》。

四、《关于公司不再聘任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年度审计机构和聘任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其审计费用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聘任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兴华）负责公

司

2011

年年度报告的审计工作。现由于签字注册会计师执业变动，公司决定不再聘任北京兴华为公司

2011

年年度审计机构，而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为公司

2011

年年度审计机构。

公司

2011

年度给予大华的年度报酬为

30

万元，差旅费由公司据实报销。

该事项已经公司三名独立董事事前同意。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该事项进行了审议并形成审查意见。

本议案尚须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637

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

2011-038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在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行申请人民币

2

亿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包括公司控制的子公司，下同）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行（以下简称茂名农行）申

请人民币

2

亿元授信额度，用于流动资金贷款、贸易融资贷款、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业务。担保方式为信

用。

为了加强双方的合作，保证茂名农行的合法权益，公司向茂名农行承诺，在未就茂名农行发放的信用贷

款履行完毕还本付息义务之前，公司不将其资产（包括权益）向其他金融机构设定担保（包括但不限于抵押、

质押），否则，公司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以上授信额度并不等同于公司的融资额度，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公司与茂名农行实际发生

的融资金额为准。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孙晶磊按照公司的实际业务需要与茂名农行签署相关合同、协议

或其他契约性法律文件，以实施本议案项下内容。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637

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

2011－037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鉴于公司（包括相关全资子公司，下同）目前的原料及动力供应商除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股份茂名分公司）和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油化工公司（已更名为：中国石化集团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茂名石化分公司，以下简称茂名石化）外，无法从其他市场交易方取得满足公司现有生产

经营规模的同类原料及动力。另外，公司的综合服务采购和部分产品的日常销售亦构成与中石化股份茂名

分公司和茂名石化的关联交易。总体来讲，公司与中石化股份茂名分公司和茂名石化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

系确保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的必需。

2011

年

12

月

22

日，中石化股份茂名分公司下发《关于调整液化气原料价格的通知（石化股份茂名财价字

〔

2011

〕

118

号）》，根据当前市场情况及公司预分离装置实际生产状况，经中石化股份茂名分公司价格领导小

组研究决定，供公司液化气原料定价公式调整如下：

1.

原定价公式

液化气原料价格

=

（丙烯价格

×30%+

液化气价格

×70%

）

×99.5%-230

。

其中

:

丙烯价按

"

炼油事业部当月丙烯均价

+250

元

/

吨

"

确定；液化气均价按中石化股份茂名分公司和公

司当月销售液化气的加权平均价确定。（以上价格均为含税价）

2.

定价公式调整

（

1

）从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液化气价格由原按中石化股份茂名分公司和公司当月销售液化气的加权平均价

确定调整为按公司当月液化气均价确定；

（

2

）从

2011

年

6

月

1

日起加工费由原

230

元

/

吨调整为

280

元

/

吨。

3.

调整后定价公式为：

液化气原料价格

=

（丙烯价格

×30%+

液化气价格

×70%

）

×99.5%-280

。

其中丙烯价格按炼油事业部当月丙烯均价加

250

元

/

吨；液化气价格按公司当月液化气均价确定。（以上

价格均为含税价）

调整定价公式后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根据公司财务部的测算，该液化气原料定价公式的变化将影响公

司

2011

年利润总额增加

1958

万元，影响净利润增加

1665

万元，影响每股收益增加

0.03

元

/

股。

除上述液化气原料采购外， 公司

2011

年度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还包括采购液化气原料以外的其他原

料、销售产品以及综合服务采购，但交易价格无重大变化。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0990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

2011-30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17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 并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

上午

9

：

00

点在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屏东大街

299

号清华科技园（江西）华江大厦会议室召开。应到

董事七人，实到七人。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龙大伟先生主持，经过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子公司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鹰潭市土地储备中心签署土地收储协议的议

案》；为支持鹰潭市人民政府加快鹰西棚户区改造工作，支持公司子公司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退城进

园，做大做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鹰潭市城市规划区土地储备试行办法》等相关规定，江西

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将位于林荫西路

20

号的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总面积

22,521.48

平方米），及位于该土

地上的所有房屋所有权、建筑物、构建物、附着物和机械设备等以总计人民币

27,201,607.39

元交由鹰潭市土

地储备中心。

表决结果：以

7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以上交易事项具体详见《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土地使用权进行收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31

）。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0990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

2011-31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土地使用权进行收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支持鹰潭市人民政府加快鹰西棚户区改造工作， 支持公司子公司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退城进

园，做大做强，

2011

年

12

月

27

日，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子公司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

鹰潭市土地储备中心签署了《土地收储协议》，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全票通过

了《公司子公司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鹰潭市土地储备中心签署土地收储协议的议案》。

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系公司子公司，将位于林荫西路

20

号的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总面积

22,

521.48

平方米），及位于该土地上的所有房屋所有权、建筑物、构建物、附着物和机械设备等以总计人民币

27,

201,607.39

元交由鹰潭市土地储备中心。

上述交易事项没有构成关联交易，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

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1

、鹰潭市土地储备中心

鹰潭市土地储备中心业务范围：受市政府委托，具体负责土地收购、储备、前期开发整理工作。

地址：鹰潭市站江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杨今东

经费来源：全额拨款

开办资金：人民币

300.00

万元

举办单位：鹰潭市国土资源局

鹰潭市土地储备中心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2

、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0

年

12

月

20

日

注册资本：

15,361.1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高建涛

注册地址：鹰潭市工业园区

该公司经营范围：

"

食品添加剂：

L-

谷氨酰胺、

D-

核糖

"

生产销售、食品添加剂的科研、开发、制造、批发；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出口贸易。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总共持其

100%

股权（公司直接持其

67.713%

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诚志生命科技有

限公司持其

32.287%

股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该标的为：（

1

）位于林荫西路

20

号的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地块面积

22,521.48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类型为

划拨，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2

）位于该土地上的所有房屋所有权；（

3

）位于该土地上的其他所有建筑、构筑物

及附着物；（

4

）位于该土地上范围内的所有机器设备。

根据江西省地源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土地评估报告》（赣地源〔

2011

〕（鹰估）字

082

号），按照地

价评估的基本原则和估计程序，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鹰潭市林荫西路

20

号一宗工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价格评估如下：评估土地总面积

22,521.50

平方米；单位面积地价：

165.5

元

/

平方米；划拨总地价：

372.73

万

元。

根据鹰潭同信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屋评估报告》（鹰同评字（

2011

）

127

号）

,

本次估价采用

公开市场价值，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及估价目的，运用成本法作为本次估价基本方法。估价对象： 鹰潭市月

湖区林荫西路

20

号发酵楼、中扩厂房、提冻楼、实验楼等十五栋房层的房屋所有权及围墙、喷水池等；评估结

果：市场价值共计人民币

487.15

万元。

根据江西翔鹰兴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书》（翔鹰兴瓷所评报字（

2011

）

92

号）

,

按照公认

的资产评估方法和评估程序，对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涉及的

"

可搬迁资产搬迁费、不可搬迁资产搬迁

损失及停产损失

"

的评估价值总计

1,860.28

万元。

协议双方同意鹰潭市土地储备中心按整体收购的方式收购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林荫西路

20

号国

有建设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附着物、机器设备及停产停业损失等

,

总计人民币

27,201,607.39

元。

该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属瑕疵的情形。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鹰潭市土地储备中心签署的《土地收储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成交总金额：人民币

27,201,607.39

元；

2

、收购补偿方式：以货币方式予以补偿；

3

、支付条件：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拆（清）除完林荫西路

20

号用地范围内所有土地上建筑物、构建

物及地上附着物，并与鹰潭市土地储备中心办理净地移交手续后一个月内，鹰潭市土地储备中心一次性支付

收购补偿款人民币

27,201,607.39

元。

4

、定价依据：评估价；

5

、 其他： 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必须在

2012

年

1

月

1

日以前完成收购范围内所有机械设备拆除、运

输、安装，所有产成品、半成品、原材料等存货的搬迁，地上建筑物、构建物及附着拆（清）除、人员撤离等工作，

并将该宗土地净地移交给鹰潭市土地储备中心。

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事项。

六、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目的是支持鹰潭市人民政府加快鹰西棚户区改造工作， 同时为支持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退城进园，做大做强。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已搬至鹰潭市工业园区。

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 江西诚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鹰潭市土地储备中心的交易事项预计实现归属

母公司收益为

1,000

万元。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只是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相关具体数据将在公司定期报告中

披露。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

、《土地收储协议》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1099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2011-51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公司股东泰安市泰山祥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泰山祥盛

"

）和北京

玺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玺萌置业

"

）通知，其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如下：

泰山祥盛于

2009

年

12

月

17

日质押给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5,827,30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71%

）解除了质押；依据泰山祥盛与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所签署的质押合同，泰山祥

盛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1,2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1%

）分五笔质押给新时代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此五笔质押股份分别为

5,840,000

股、

5,840,000

股、

7,460,000

股、

11,680,000

股、

20,420,000

股。上述解

质与质押已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玺萌置业依据其与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所签署的质押合同，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31,2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8%

）予以质押。上述质押已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泰山祥盛持有本公司

144,291,308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60%

；包括上述

质押已累计质押

139,704,000

股股份，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96.82%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29%

。玺萌置业持有

本公司

173,815,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56%

；包括上述质押已累计质押

139,050,500

股股

份，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80.00%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25%

。

备查文件：

1

、证券质押登记解除通知书；

2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002403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

2011-063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交公司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议，与会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

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浙江监管局现场检查监管意见的整改报告》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二）审议通过《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制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审议通过《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六）审议通过《关于继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同意继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申请人民币

8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一年。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257

证券简称：大湖股份 编号：

2011-037

号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传闻情况

2011

年

12

月

27

日晚，有媒体发布

"*ST

嘉瑞因欠款遭浦发银行起诉，累计涉资达

10

亿

"

的文章，将已执行终

结的案件，描述为未决事项，指出本公司作为担保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澄清说明

为避免误导投资者，公司作澄清说明如下：

本公司今日收到（

2005

）沪二中执字第

390

号《执行裁定书》

,

裁定上海浦发银行虹口支行诉嘉瑞新材公司

5000

万元贷款、本公司担保的借款合同纠纷案，被执行人已按照相关协议履行完毕还款义务，裁定终结上海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004

）沪二中民三（商）初字第

262

号民事判决主文内的执行。

公司

2005

年

5

月

9

日已发布涉诉情况进展公告，

2006

年

12

月

28

日发布重大诉讼结果公告，

2005

年、

2006

年

年度报告等公告中对诉讼进展作了详细披露。

三、其他说明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104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5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裁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收到易晓兵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

告。易晓兵先生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公司总裁、董事及所属分子公司的一切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易晓兵先生辞去总裁及董事职务的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尽快聘任总经理。易晓兵先生同时辞去

董事职务，公司不存在因上述辞职而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将按照规定

程序提名合适人选提交有关会议审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程序。易晓兵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

何职务。

公司对易晓兵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2011-039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比亚

迪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2081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60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面值不少于总发行面值的

50%

，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内完成。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

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051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2011－055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

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引起股票价格异常波动，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2

月

8

日开市起停牌。

2011

年

12

月

19

日，公司与加拿大普康控股（阿尔伯塔）有限公司（

Procon Holdings (Alberta) Inc.

，

以下简称

"

普康公司

"

）的现有股东在中国北京签署了《股权购买协议》，公司将收购普康公司

60%

的股

权，目标股份的购买价格为

11,934

万加拿大元。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刊登的

2011－053

号公告。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开展相关工作，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

并公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待公司召开董事会并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8

日


